附件
停止执行广西南宁五象新区政策文件条款目录（第一批）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停止条款

	1
	广西南宁五象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支持五象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五象管委规
〔2023〕1号
	第四条第(十)款：打造科技人才高地，科技企业、创新平台的高管（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或相当层级职务的人员）、骨干科研人才以及其他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综合所得年度汇算达30万元以上且在新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按照个人对南宁地方经济贡献100%给予奖励；

	2
	
	
	第六条：自治区、南宁市重点支持的创新平台、科技项目，可视情况按“一事一议”“一企一策”方式给予支持。

	3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鼓励外商投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南自贸管委发〔2023〕9号
	第五条第(十)款：新引进南宁片区的外资企业，自取得第一笔主营业务收入起，按其当年对地方经济贡献的70%予以奖励。

	4
	
	
	第五条第(十一)款：新引进南宁片区的外资企业高管（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监理会主席或相对层级职务的人员）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外交部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号）中的A、B类人才，在南宁片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按照个人对南宁地方经济贡献100%予以奖励。

	5
	
	
	第七条第(十八)款：特别重大项目，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管理委员会可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支持。

	6
	关于印发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进强工业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的通知
	南经管规
〔2021〕4号
	第七条“一企一策”：对辖区内技术含量高、经济贡献大、推进速度快的企业和项目，经经开区管委会研究，可按“一企一策”的方式，另行给予企业专项扶持。

	7
	关于印发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产业集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南经管规
〔2021〕5号
	第一条第(四)款：对新引进在经开区辖区内租赁标准厂房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经开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超过20万元/1000平方米的，下一年度给予6元/月/平方米的租金补贴，在此基础上，企业对经开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每增加10万元/1000平方米，再给予3元/月/平方米的租金补贴，每年补贴额度最高不超过企业年租金支出，奖励年限为5年。

	8
	
	
	第一条第(六)款：对新引进工业项目，投产入规后对经开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达到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上、700万元以上以及1000万元以上的，分别按照企业对经开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的20%、30%、40%、50%给予奖励，奖励年限为5年（从签订入区协议次年起计算）

	9
	
	
	第二条第(一)款：对经认定的新设立（迁入）且对经开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200万元/1000平方米（含）以上的现代服务业项目，购置经开区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办公用房自用的（不含配套用房和附属设施），按照200元/平方米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300万元。企业同时购置和租赁办公用房的,只能享受其中一种补贴。

	10
	
	
	第五条第(一)款：对带动性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大的重点项目（符合以下两个或两个以上条件的：1.投资方为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行业细分领域领军企业。2.设备投资5000万元以上。3.经济发展贡献达到4000万元以上。4.年产值达到5亿元以上的。），经经开区管委会同意，可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的办法给予扶持。

	11
	关于印发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鼓励和发展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南经管规
〔2020〕6号
	第三条第(二)款：企业对经开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达到50万元/100平方米标准的，给予20元/月/平方米的租金补贴，在此基础上，企业对经开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每增加50万元/100平方米的，再给予20元/月/平方米的租金补贴，每年补贴额度最高不超过企业年租金支出，补助年限为5年，补助金额累计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12
	
	
	第三条第(三)款：企业在经开区年度经济发展贡献达到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2000万元以上（含2000万元）及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的，分别按照企业对经开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的30%、40%、50%、60%给予奖励，奖励年限为5年。

	13
	
	
	第三条第(四)款：对在经开区持续缴纳个人所得税满一年且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30万元（含30万元）以上（科研机构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符合经开区发展定位的总部经济企业及现代服务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或相当层级职务的人员，单个企业或机构不超过10名，重点企业不超过15名），按照其个人对经开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的100%给予奖励，奖励金上不封顶，直接转入个人账户，奖励年限为5年。

	14
	
	
	第四条第(一)款：鼓励企业以商招商模式进驻经开区。单个企业年度经济贡献需达到100万元，进驻企业年度经济贡献合计达到1000万元，按本措施第三条第三项的奖励标准给予奖励。

	15
	
	
	第四条第(二)款：对于引进的对经开区经济贡献特别巨大或者有重大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重点支持。



